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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香港社會工作人員協會 香港社會工作者總工會 協辦 

「福利的發展，社會的未來」- 五年福利焦點集思會 (2011 年 6 月 11 日) 

長者服務 

 

 老有所依 – 照顧體弱長者 

 

1. 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及配套不足，服務間缺乏銜接 

 在申請人遞交長期護理服務的申請時，通知他們不同類別服務的預計輪候

時間；及定期把最近的預計輪候時間通知申請人，讓他們能夠在知情的情

況下，作適時的照顧安排。 

 既然要居家安老，政府能否加強社區支援服務？ 提供更多元化的支援，

如提示食藥、每星期派人上門看看長者的情況及需要等。 

 建議政府儘快訂立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的牌照條例，以鼓勵非牟利團體及

社會企業，開辦符合法例的自負盈虧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 

 既然有青年就業不足，護士人手短缺，政府可以加強訓練他們作技術性的

照顧員，上門提供家居支援服務，實現居家安老。 

 政府要居家安老，要令長者維持在第三齡階段，就必需加強非長期護理服

務的輪候時間。 

 政府能否增撥資源作陪老者服務，陪老者對家居支援、減輕照顧者壓力都

很重要。香港很多新移民、失業或綜援人士，能否訓練他們參與這服務，

領取薪金，對他們及社會均有好處。 

 對少數族裔而言，現時許多服務單張資訊只有中文版，他們雖主要靠家人

照顧，但也需要知道有關資訊，以助在需要時尋求協助。 

 

 

2. 體弱長者對院舍的需求殷切 

 人生最後階段，始終都需要入住院舍，長期護理宿位永遠不夠，既然買位

及津貼位已滿，私院的需求很高，政府想買位都無空間去買，既然政府有

空間賣地建房，五年規劃中能否多撥地建院？ 

 建議於各區建院舍，提供足夠的宿位，照顧每一區的需要。許多時長者申

請老人院都想原區安老，令家人探訪也容易，支援也較好。 

 建議在輪候制度中，以年紀最大可以優先獲分配宿位，因為年紀大入住年

期短，很快便有空位可再提供。(現有輪候機制需改善？) 

 優化統一評估機制的準則 

 透過統評辦安排入住的，已是非常體弱的長者，他們入住後只有到死才會

騰出空位，平均入住年期仍達三年半。建議於某些院舍提供一些緊急位，

供短期個案入住，讓長者有機會回到社區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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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服務券引入所帶出的問題 

 

 服務券的概念？如醫療券？用在哪種服務？建議向市民提供資助券的政

策方向及操作的細則，並向公眾及長者作出諮詢。 

 服務券可能會引入資產審查，所以一定要透明度高，在引入前必需要充分

討論。 

 建議引入服務券前，必須確定服務質素標準、訂定個人照顧計劃、專業人

士及其他的人手要求、評審制度、投訴及上訴機制、管制的條例、統一發

牌和監管制度。 

 

 

 

 建立長者友善的社區，切合老年人口的需要；協助家庭照顧長者，令長者可

以在社區終老。 

 

1. 支援家庭護老者，減輕照顧壓力，實現及鼓勵居家安老 

 

 建議為全港長者地區中心，增加一名社會工作員，提供個案輔導及情緒支

援服務。 

 建議政府撥款於 2012-2018計劃新建的院舍中，增加指定的暫託護養院宿

位名額。 

 如向照顧者提供經濟資助，需考慮如何評核及監管錢的使用，確保用於照

顧方面？ 

 

 

其他改善項目或創新建議 

 加強第三齡人士的服務發展，以此作為社會的人力資源發展，令更多長者

從教育預防的服務中，變成體強、能力強、服務意識強的長者，減輕社會

的負擔，對社會有正面影響。 

 建議可預先安裝平安鐘服務，未啟動時只需基本費用(如$10)，一經啟動

才正式收取月費。 

 全民退休保障，由政府、巿民共同承擔，只服務有需要的人，而不是所有

人。 

 政府應人口比例規劃，並建立有指標性的常設機制 

 預留地區服務設施的用地及人手計算，以進一步實現地區化服務規劃。 

 津貼服務不協調，頭痛醫頭，能否透過立法完善？ 

 政府資訊及宣傳不足，許多巿民現時都不太清楚社區的服務。 

 


